
太仓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一、为了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提高商品房交易信息的透明度，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推动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二、本市市区范围内新建商品房的销售（包括预售和现售，下同），均应按照本意见的规定实行管理。

三、市住建局是全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市住建局房管部门具体负责本市商品房销售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简称开发企业）申请商品房销售，应当持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入网申请表等材料至市住建局房管部门办理开发企业入网申请手续。

五、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前，应开设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并与市住建局、监管银行签订预售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预售商品房所得的预售资金应全部进入监管账户。

六、新建商品住房项目上市销售前，开发企业需设置本项目全装修清水交付样板间，销售现场需对交付样板间主要装修材料和室内设施设备的名称、品牌及型号等内容进行公示。

七、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必须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应当向市住建局房管部门提交相关材料并填报相关信息。

（一）应提交的材料：

1.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申请表；

2.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3.不动产权证书及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记录（如存在土地抵押情况，需提供抵押权人同意预售的证明材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

4.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占工程建设总投资25%以上的证明；

5.工程施工合同及建设工程形象进度表；

6.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方案应当说明商品房的位置、面积、竣工交付日期等内容，并应当附预售商品房面积预测报告（含分层分户平面图）、普通住宅商品房价格备案材料（成品住宅需提供装修交付标准评估报告书）、商品房预售总平面图；
7.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

8.实施房屋白蚁预防的证明材料；

（二）网上填报信息：

1.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表；

2.预售商品房楼盘信息表，包括开发企业名称、项目名称、坐落、幢号（公安编号或施工编号）、室号、用途、套型、面积、单价、竣工日期等；
八、市住建局房管部门收到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后，应当及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现场查勘。材料齐全的应当向开发企业出具受理通知书。

经审核，符合预售条件的，应当在受理后及时向开发企业颁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符合预售条件的，应当在受理后及时向开发企业发送《不予商品房预售许可决定书》。

九、商品房项目竣工后，开发企业现售商品房，应当申请现售前与交付使用备案。申请现售前与交付使用备案应当向市住建局房管部门提交相关材料并填报相关信息。

（一）应提交的材料：

1.商品房现售前备案与交付使用申请核准表；

2.商品房交付使用备案表；

3.江苏省房地产开发电子项目手册；

4.不动产权证书及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记录、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直接办理现售项目无需提供）；
5.商品房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情况表（交付）；

6.房屋面积实测成果报告；
7.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8.供水、供电、雨水、污水、燃气、电话通信、有线电视、路灯、邮政信报箱、绿化、人防、道路等配套设施和配套工程符合交付使用条件的证明文件或投入使用意见；
（二）网上填报的信息：

1.商品房现售前备案与交付使用申请核准表；
2.现售商品房楼盘信息表，包括开发企业名称、项目名称、坐落、幢号（公安编号）、室号、用途、套型、面积、单价、竣工日期等；

十、市住建局房管部门受理商品房现售前备案申请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核。符合现售条件的，应当及时向开发企业发送《商品房现售前备案通知书》；不符合现售条件的，应当在受理后及时告知开发企业，并说明理由。

十一、开发企业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商品房现售前备案通知书后，市住建局房管部门应当通过太仓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布下列信息：

（一）商品房预售许可、商品房现售前与交付备案获准情况；

（二）商品房项目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及账户；
（三）商品房房源信息，包括开发企业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坐落、幢号、室号、性质、用途、套型、面积、单价、状态等。
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前，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以认购、认筹、预定、排号、售卡等方式向购房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意向金、定金、预订款等费用。

十二、商品房买卖双方应当根据网上公布的买卖合同格式文本，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拟订合同条款。

商品房买卖合同经买卖双方确认后，开发企业通过网上操作系统，将合同文本传送至市住建局房管部门办理备案。

十三、市住建局房管部门应当及时对要求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登记备案。并将已经登记备案的信息随同合同编号、防伪代码等，即时反馈给开发企业。

商品房买卖合同一经网上登记备案，买卖双方不得擅自修改。

十四、开发企业应当及时打印已经登记备案的买卖合同文本，买卖双方在书面合同上签名（盖章）。

合同打印的份数：购房者无需贷款的一式三份（买卖双方各执一份、产权登记部门一份）；需要贷款的一式四份（增加贷款银行一份）。

十五、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后，需要增减共有人或撤销买卖合同的，由买卖双方持变更（撤销）申请、原商品房买卖合同、身份资格证明等，到市住建局房管部门办理变更（撤销）手续。
十六、建设单位对房屋所有权人的质量保修期限自交付之日起计算（在商品房屋买卖合同中明确）。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确企业发生注销情形下由其他具有承接能力的法人承接质量保修责任。

本实施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关于批转太仓市商品房销售网上管理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太政发〔2005〕68号）同时废止。


